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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宇工学院 
教学质量反馈改进工作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 

为贯彻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《山东华宇工学院

关于加强本科教学专项评估和检查工作的实施办法》（鲁华宇院政字

〔2020〕39 号）《山东华宇工学院本科教学评估制度》（鲁华宇院政字

〔2020〕40 号）精神，形成促进教学质量持续提升的长效机制，特制定

本规定。 

一、工作目的 

按照《山东华宇工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纲要》要求，将教学质

量监控活动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反馈至责任部门（单位）、责任人，督促

问题整改落实，形成运行、评价、反馈、改进的质量管理闭环，促进教学

质量不断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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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原则 

1.准确性原则。对教学常规监控、专项检查和评估、教学工作综合评

价、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活动中发现的问题，要逐一核实，准确分析，确保

真实性。 

2.及时性原则。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反馈，及时整改。 

3.持续性原则。针对反映出的问题，明确责任，跟踪落实，形成持续

改进机制。 

三、反馈内容及形式 

1.常规监控 

对督导员听课、巡课、师生座谈会、评学评教、师生满意度调查等活

动中发现的问题，一般直接反馈至相关责任部门（单位）或责任人，并跟

踪改进情况；对整改不及时和不能及时整改的重点或突出问题，教学质量

监控与评估中心通过《山东华宇工学院教学质量反馈改进表》（见附件），

反馈至相关部门和单位。 

2.专项检查和评估 

对在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期末考试、毕业实习、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专项检查和院（部、中心）教学工作评估、专业评估、

课程评估等专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整理、

汇总、分析，形成总结报告，必要时通过《山东华宇工学院教学质量反馈

改进表》，反馈至相关部门和单位。 

3.教学工作综合评价 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、本科教

学质量报告、山东省省属本科高校分类考核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，将发现

的不足和弱项以分析报告的形式反馈至相关部门和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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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毕业生跟踪调查 

对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活动中发现的重要问题，以分析报告的形式反馈

至相关部门和单位。 

对于影响教学质量的重大问题，在反馈至相关责任部门和单位的同时

报送至相关校领导。对于影响教学质量的其他重要问题，通过《山东华宇

工学院教学质量反馈改进表》进行反馈。 

四、改进工作的要求 

1.责任部门和单位对反馈的问题，能整改的必须限期整改到位；不能

整改的采取有效防控措施，避免以后出现同类问题；构成教学事故的，依

据《山东华宇工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处理。 

2.监管部门指导与督促相关责任单位，做好问题的整改落实。 

3.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跟踪，根据整改结

果，形成最终改进意见，直至问题整改到位。 

五、院级教学质量反馈改进工作可参照本规定执行。 

六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山东华宇工学院教学质量反馈改进表 

 

 

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

2021年 4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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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山东华宇工学院教学质量反馈改进表 
（反馈至教学单位用） 

责任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主要（建议）问题 

 

 

处理情况（在    年   月   日之前反馈至              ）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
监管部门意见（在    年   月   日之前反馈至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
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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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宇工学院教学质量反馈改进表 
（反馈至职能部门用） 

责任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主要（建议）问题 

 

 

处理情况（在    年   月   日之前反馈至              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
备注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7日印发 

主送：校领导，各职能部门、各单位。 

抄送：董事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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